
变化一：限额扣除事项调整

1、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比例提高

财税〔2018〕51 号规定：自 2018年 1月 1 日起，企业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

支出，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 8%的部分，准予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

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

注意事项：

(1)企业范围扩大到所有企业。

(2)职工教育经费比例由 2.5%提高到 8%；

(3)税会差异在汇算清缴时调整，预缴时不做调整。



2、固定资产一次性税前扣除标准提高

财税〔2018〕54 号规定：企业在 2018 年 1月 1 日至 2020 年 12月 31日期

间新购进的设备、器具，单位价值不超过 500万元的，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

费用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不再分年度计算折旧。

注意事项：

(1)资产范围仅限于设备、器具，不包含不动产；

(2)固定资产一次性扣除金额由 5000上升到 500万；



(3)税会差异在汇算清缴时调整，预缴时不做调整。

(4)资产状态仅限于新购进的，包括购买新资产和购买二手资产。但不包括

已经存在的资产；

(5)企业所得税前允许一次性扣除，但会计处理依然按会计核算制度的规定

处理，属于固定资产的依然按固定资产核算，计提折旧；

3、委托境外研发费用不得加计扣除规定取消

财税〔2018〕64 号：自 2018年 1月 1 日起，委托境外进行研发活动所发生

的费用，按照费用实际发生额的 80%计入委托方的委托境外研发费用(但不包括

委托境外个人进行的研发活动)。委托境外研发费用不超过境内符合条件的研发

费用三分之二的部分，可以按规定在企业所得税前加计扣除。

注意事项：

(1)委托境外进行研发活动所发生的费用由不得加计扣除，变为准予加计扣

除；

(2)只能扣除费用的 80%，而不是全部。调整后委托境内研发规定一致；

(3)加计扣除的的委托境外研发费用不得超过境内符合条件的研发费用得

2/3，即(2)、(3)取小。

4、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高

财税〔2018〕99 号规定：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未形

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在 2018年 1 月 1 日

至 2020年 12 月 31日期间，再按照实际发生额的 75%在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

形资产的，在上述期间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 175%在税前摊销。

注意事项：

(1)研发费加计扣除比例由 50%提高到 75%；

(2)加计扣除的企业范围从文件看似扩大到全部，但是还是要排除财税

[2015]119号文件第四条规定得、不得享受加计扣除优惠得行业。

5、公益性捐赠支出准予结转扣除

财税〔2018〕15 号规定：自 2017年 1月 1 日起，企业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

或者县级(含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组成部门和直属机构，用于慈善活动、公益

事业的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 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

扣除;超过年度利润总额 12%的部分，准予结转以后三年内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

时扣除。

注意事项：

公益性捐赠支出增加了结转扣除的规定，但是仅限连续计算三年，三年中因

企业亏损或免税等未能扣除的，也不能在结转。

变化二：税前扣除凭证明确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年第 28 号公告对企业所得税前扣除凭证做了明确，

原文不再展示，对文件重要注意事项做一汇总如下：

1、明确税前扣除凭不仅限于发票

税前扣除的凭证分为外部凭证和内部凭证。具体操作：

(1)企业成本、费用、损失和其他支出结转凭企业自制内部凭证扣除。

(2)发生业务属于增值税应税范围的，不论征税还是免税，原则上均应凭发

票。但是对无需办理税务登记的单位或个人小额零星业务，凭税局代开发票或收

款凭据、内部凭证扣除。

(3)发生业务不属于增值税应税范围的，属于政府性基金或者行政事业性收

费的凭财政票据扣除;工资薪金凭工资结算单和支付凭据扣除；单位为职工提供

服务收取费用的凭收款凭证扣除;属于不征税行为可以开具不征税发票的凭不征

税发票扣除。

(4)对需要分摊的费用，取得发票方凭发票和分割单扣除，其他企业凭分割

单扣除，最好能附上发票复印件。

(5)发生境外购进货物或者劳务发生的，凭对方开具的发票或者具有发票性

质的收款凭证、相关税费缴纳凭证扣除。

2、税前扣除凭证取得时间延长至汇算清缴结束时

企业在次年 5月 31 日取得凭据即可税前扣除。

3、取得不合规发票的补救办法

企业业务真实发生的，但取得发票不合规的，在汇算清缴期结束前能补开、

换开的，均可税前扣除；

4、对方成为非正常户无法补开发票的补救办法

对方成为非正常户无法补开发票的，企业可以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进行税前扣

除。

5、汇算清缴期结束时仍未取得扣税凭证的处理

汇算清缴期结束时，企业仍未取得发票等扣除凭据的，应作纳税调整。待取

得发票后追补到费用所属年度扣除，但不超过五年。但若是被税务机关检查发现

企业未取得或取得不合规凭证已在税前扣除的，企业应当自被告知之日起 60日

内提供可以证实其支出真实性的相关资料，方可税前扣除，否则应作纳税调整，

且以后取得凭证也不能再追补扣除。

变化三：税收优惠额度扩大

财税〔2018〕77 号规定：2018 年 1月 1 日至 2020 年 12月 31日，将享受

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小微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上限，从 50万元提高

到 100万元。

注意事项：

优惠扩大从 2018年 1 月 1 日起，且季度预缴即可享受，上半年未享受到的，

以后季度或汇算清缴时累计计算，多交税的可以退税或抵税。



变化四：资产损失资料变化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15号规定：企业向税务机关申报扣除资产损失，

仅需填报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资产损失税前扣除及纳税调整明细表》，

不再报送资产损失相关资料。相关资料由企业留存备查。

注意事项：

资产损失以报代备，企业所得税资产损失资料虽然不需要在年度申报时报送，

但仍然要对相应的留存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归集，以备稽查。企业要对其真实

性负责。

变化五：优惠事项改为备案制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年第 23 号规定：对于企业享受的优惠项目，采取“自
行判别、申报享受、相关资料留存备查”的办理方式。企业应当根据经营情况以

及相关税收规定自行判断是否符合优惠事项规定的条件，符合条件的可以按照

《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事项办理办法》公告里面所附的《目录》列示的时间自行

计算减免税额，并通过填报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享受税收优惠。同时，按照本

办法的规定归集和留存相关资料备查。

注意事项：

企业所得税的优惠都属于备案制，不再有审批制。企业享受优惠事项的，应

当在完成年度汇算清缴后，将留存备查资料归集齐全并整理完成，以备税务机关

核查。留存备查资料是指与企业享受优惠事项有关的合同、协议、凭证、证书、

文件、账册、说明等资料。

变化六：亏损弥补期延长

财税〔2018〕76 号规定：自 2018年 1月 1 日起，当年具备高新技术企业或科

技型中小企业资格的企业，其具备资格年度之前 5 个年度发生的尚未弥补完的亏

损，准予结转以后年度弥补，最长结转年限由 5年延长至 10 年。

注意事项：

(1)可以延长弥补期的只有具备高新技术企业或科技型中小企业资格的企业；

(2)具备资格年度之前 5 个年度，无论是否具备资格，发生的亏损均可以按 10
年弥补；

(3)因具备资格可以按 10年弥补后，未到 10 年企业不再具备资格的，未弥补

完的亏损依然能继续按 10年弥补完。


